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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企业的基本情况
	企业名称：
	珠海市新虹环保开发有限公司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	91440400740827185F

	生产经营场所地址：
	珠海市斗门区珠港大道北三村工业区北区
	邮政编码：
	519175

	行业类别：
	危险废物治理，常用有色金属冶炼，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
	许可证管理类别：
	简化管理： 

重点管理： (

	联系人：
	林土龙
	联系电话：
	18128119019

	电子邮箱：
	Xinhonghuanbao@163.com
	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文号（备案编号）：
	斗环[2005]16号


	主要生产设备：
	烘干炉、制团机、竖炉（熔炼炉）、电热反应锅、板框压滤机等


二、监测点位及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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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：厂区平面布置图及监测点位分布图
三、监测点位、监测项目和频次
我司自行监测采取自动监测+手工监测方式。具体监测点位、监测项目及频次见下表。

1) 大气污染物自行监测要求
表1：废气污染物自行监测方案一览表
	类型
	排污节点名称
	监测项目
	频次
	监测方式
	执行标准
	执行限值

	废气（有组织）
	粗铜熔炼/原料预处理
	烟尘
	自动
	自动
	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-1996
	100 mg/m3

	
	
	二氧化硫
	自动
	自动
	
	850 mg/m3

	
	
	氟化物
	1次/季
	手工
	
	6 mg/m3

	
	
	铅及其化合物
	1次/月
	手工
	
	10 mg/m3

	
	
	汞及其化合物
	1次/季
	手工
	
	1.0 mg/m3

	
	
	铍及其化合物
	1次/季
	手工
	
	0.01 mg/m3

	
	
	氮氧化物
	自动
	自动
	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-2001
	500 mg/m3

	
	
	镉及其化合物
	1次/月
	手工
	
	0.1 mg/m3

	
	
	铬、锡、锑、铜、锰及其化合物
	1次/季
	手工
	
	4.0 mg/m3

	
	
	砷、镍及其化合物
	1次/月
	手工
	
	1.0 mg/m3

	
	
	二噁英
	1次/年
	手工
	
	0.5 TEQng/m3

	废气（有组织）
	电加热加酸除杂
	非甲烷总烃
	1次/季
	手工
	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/ 27—2001
	120 mg/m3

	废气（无组织）
	厂界
	硫化氢
	1次/半年
	手工
	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-93
	 0.06 mg/m3

	
	
	氨（氨气）
	1次/半年
	手工
	
	1.5 mg/m3

	
	
	臭气浓度
	1次/半年
	手工
	
	20

	
	
	非甲烷总烃
	1次/半年
	手工
	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/ 27—2001
	4.0 mg/m3

	
	
	颗粒物
	1次/季
	手工
	
	1.0 mg/m3


2) 水污染物自行监测要求

表2：废水污染物自行监测方案一览表
	类型
	排污节点名称
	监测项目
	频次
	监测方式
	执行标准
	执行限值

	废水
	镍排放口
	总镍
	自动
	自动
	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/1597-2015
	0.5 mg/L

	
	
	总铬
	自动
	自动
	
	0.5 mg/L

	
	废水总排口
	总锌
	1次/月
	手工
	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/ 26—2001
	2 mg/L

	
	
	硫化物
	1次/季
	手工
	
	0.5 mg/L

	
	
	pH值
	自动
	自动
	
	6-9

	
	
	悬浮物
	1次/季
	手工
	
	60 mg/L

	
	
	总铜
	1次/月
	手工
	
	0.5 mg/L

	
	
	五日生化需氧量
	1次/季
	手工
	
	20 mg/L

	
	
	总磷（以P计）
	1次/季
	手工
	
	/

	
	
	氨氮（NH3-N）
	自动
	自动
	
	10 mg/L

	
	
	化学需氧量
	自动
	自动
	
	90 mg/L

	
	
	石油类
	1次/季
	手工
	
	5 mg/L

	
	
	总氮（以N计）
	1次/季
	手工
	
	/

	
	雨水排放口
	化学需氧量
	有流动水排放时，排放期间按日监测
	手工
	
	

	
	
	悬浮物
	
	手工
	
	


四、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
1) 有组织废气采样按照GB/T 16157、HJ/T 397标准进行采样，
无组织废气采样按照GB/T 15432、HJ/T 55标准进行采样，废水采样按照HJ 493、HJ 494、HJ 495和HJ /T 91标准进行采样。

2) 所有水样按照标准现场添加固定剂保存，运输过程冷藏、避光。

五、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
表3：废水、废气污染物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
	类别
	分析项目
	分析方法及依据
	分析仪器

	废水
	pH值
	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6920-1986
	pH在线分析仪

	
	悬浮物
	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-1989
	电子天平

	
	五日生化需氧量
	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（BOD5）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505-2009
	智能生化培养箱

	
	化学需氧量
	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/T 399-2007
	COD在线分析仪

	
	总铜
	水质 铜、锌、铅、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 7475-87
	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

	
	总锌
	水质 铜、锌、铅、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 7475-87
	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

	
	总氮（以N计）
	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-2012
	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

	
	氨氮（NH3-N）
	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-2009
	氨氮在线分析仪

	
	总磷（以P计）
	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-1989
	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

	
	硫化物
	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/T 16489-1996
	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

	
	石油类
	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-2018
	红外分光测油仪

	
	总铬
	水质 总铬的测定 高锰酸钾氧化-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/T 7466-1987
	总铬在线分析仪

	
	总镍
	水质 镍的测定 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 11910-1989
	总镍在线分析仪

	废气（有组织）
	氟化物
	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HJ/T 67-2001
	离子活度计

	
	铍及其化合物
	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777-2015
	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

	
	镉及其化合物
	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777-2015
	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

	
	铅及其化合物
	固定污染源废气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685-2014
	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

	
	汞 及其化合物
	原子荧光光度法(B)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(第四版增补版)5.3.7.2
	原子荧光光度计

	
	氮氧化物
	气体分析 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测定 紫外差分吸收光谱分析法 GB/T37186-2018
	烟气在线分析仪

	
	二氧化硫
	气体分析 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测定 紫外差分吸收光谱分析法 GB/T37186-2018
	烟气在线分析仪

	
	二噁英
	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－高分辨质谱法HJ 77.2－2008
	气相色谱-质谱联用仪

	
	烟尘
	固定污染源废气 颗粒物的测定 激光散射法 DB23/T 2482—2019
	光散射式数字粉尘测试仪

	
	铬、锡、锑、铜、锰及其化合物
	大气固定污染源 锡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/T 65—2001（锡）；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777-2015（铬、锑、铜、锰）
	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；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

	
	砷、镍及其化合物
	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补增版）5.3.13.3（砷）；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777-2015（镍）
	原子荧光光度计；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

	
	非甲烷总烃
	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 38-2017
	气相色谱仪

	废气（无组织）
	硫化氢
	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补增版）3.1.11.2
	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

	
	氨（氨气）
	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-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-2009
	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

	
	臭气浓度
	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/T14675-1993
	/

	
	颗粒物
	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/T 15432-1995
	电子天平

	
	非甲烷总烃
	环境空气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进样-气相色谱法 HJ 604-2017
	气相色谱仪


六、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要求
为了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，监测时要依据HJ 819、HJ/T 373标准要求（如HJ/T 397-2007《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、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（第四版）》，HJ/T 55-2000《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》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相配套的标准分析方法、HJ/T 91-2002《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与其所规定的标准分析方法、《水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）中的监测方法、GB 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）中有关规定等进行，在监测工作中的现场采样、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中，制定了严格的质量保证措施并认真执行，从而保证监测质量。
1) 监测期间工况：监测期间全场生产负荷及被测设备工况要稳定，环保设施运行要正常。

2) 监测人员应熟练掌握专业知识，并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。

3) 所用监测仪器全部经省计量测试所检定合格，且在有效期内，并在监测前对所有仪器进行流量校正与传感器标定，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。

4) 监测项目采样、分析所用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或国家统一的方法。

5) 废气监测时，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，设备要在正常工况下进行测试，除尘效率测定做到同时同步，采样完毕，对含湿量、温度等参数应进行复测，以确保采样前后流量相同。

6) 水样采集现场加采10%平行密码样，实验室分析应保证10-15%的加标样，质控数据总量不低于20%，质控数据合格率达到95%以上。

7) 实验室化验严格按有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(包括试剂配置、标准曲线绘制等)。

8) 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源进行校准，测量前后一期的示值误差不大于0.5db(A)。
9) 依据噪声节哀内测规范中的规定，厂界噪声监测时测点选在厂界外1米，高1.2米以上的噪声敏感处和声源处，测点应高于围墙，测量应在无风无雪，风力小于5.0m/s时进行。

10) 无组织排放监测分析过程中要做到：采样高度1.5米，遇到下雨时停止采样。

11) 样品采集、保存、运输，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，当天样品及时分析或处理。

12) 监测数据应经过“三校”“三审”后方可报出。

七、监测数据记录、整理、存档要求等
监测期间手工监测的记录按照HJ 819标准执行。应同步记录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。纸质储存应将纸质台账存放于保护袋、卷夹或保护盒等保存介质中；由专人签字、定点保存；应采取防光、防热、防潮、防细菌及防污染等措施；如有破损应及时修补，并留存备查；保存时间原则上不低于3年。电子化储存应存放于电子存储介质中，并进行数据备份；可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并保存；由专人定期维护管理；保存时间原则上不低于3年。
八、自行监测信息公开
1) 公布方式

①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向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上报自行监测信息，在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布自行监测信息；
②公司通过内部局域网、电子屏幕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自行监测信息。
2) 公布内容

1� 础信息：企业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所属行业、地理位置、生产周期、联系方式、委托监测机构名称等；
②自行监测方案；
③自行监测结果：全部监测点位、监测时间、污染物种类及浓度、标准限值、达标情况、超标倍数、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；
④污染源监测年度报告。
3) 公布时限

①基础信息应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，基础信息、自行监测方案如有调整变化时，应于变更后的五日内公布最新内容；
②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；
③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，其中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为每1小时均值；

④2021年一月底前公布2020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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